
立法院第 10 屆第 7 會期第 11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255 

                             議案編號：2021031574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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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5274 號   

 

案由：本院委員范雲、莊瑞雄、何志偉、王美惠、陳秀寳、湯蕙禎

等 20 人，鑑於行政院已將太空產業列入「6 大核心戰略產業

推動方案」之一，且近年太空產業的研究突破，讓衛星研究

同時具備國土安全與監測，以及與地面網路整合來提高通信

頻寬與覆蓋範圍的發展性，顯示太空產業在國防安全與新興

商業市場之重要地位。惟依現行法令規定，作為我國太空產

業重要資產之國家發射場域及國家太空中心之衛星任務操作

中心，若遭不法侵害，現行處理方式、罰則恐無法達事前嚇

阻、事後適當懲處之效，對於國家法益之保護顯有不足。爰

擬具「太空發展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以強化本法對我國

太空產業之保護。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考量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原「太空發展法」之主管機關「科技部」改制為「國家科學及

技術委員會」，爰更正權責機關。（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增訂對於國家發射場域、國家太空中心之衛星任務操作中心及其設備、核心資通系統不法

侵害之處罰，區分實體破壞及虛擬侵害類型，並分列不同犯罪態樣及危害程度，新增對應

之刑罰規範。（修正條文第十八條之一、第十八條之二） 

 

提案人：范 雲  莊瑞雄  何志偉  王美惠  陳秀寳  

湯蕙禎   

連署人：蔡適應  鄭運鵬  江永昌  吳秉叡  陳素月  

沈發惠  邱議瑩  吳玉琴  羅美玲  劉建國  

陳靜敏  陳 瑩  陳培瑜  張宏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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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發展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國

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

者，由各該機關辦理。 

第二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科

技部。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

者，由各該機關辦理。 

一、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

科技部」改制為「國家科學

及技術委員會」，原「科技

部」之權責事項，自一百十

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起改由「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管

轄，爰修正第一項之機關名

稱。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十八條之一 以竊取、毀壞

或其他非法方法危害國家發

射場域、國家太空中心之衛

星任務操作中心或其主要設

備之功能正常運作者，處一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

罰金。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

會安定，而犯前項之罪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

以下罰金。 

前二項情形致釀成災害

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

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未遂

犯罰之。 

第一項所定主要設備，

由主管機關衡酌其功能未能

正常運作，將嚴重影響國家

安全、社會公共利益、國民

生活或經濟活動等因素公告

之；其異動時，亦同。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國家發射場域及國家

太空中心之衛星任務操作中

心，包括衛星遙傳指令追蹤

站及遙測影像資料接收站，

為進行太空活動之重要資產

，攸關我國太空活動及太空

產業之發展，其設施、設備

如遭破壞，對我國太空發展

及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將有

重大影響，為發揮法律嚇阻

之有效性，第一項爰參考刑

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二立法

體例，針對以竊取、毀壞或

其他非法方法危害該等設施

或其設備功能正常運作之情

形，定明處罰之規定。 

三、第二項參考國家安全法第

七條第一項規定之體例，對

於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

安定而犯第一項之罪者予以

加重刑責。 

四、第三項參考水土保持法第

三十二條第二項、山坡地保

育利用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二

項及森林法第五十一條第二

項規定之體例，對於前二項

犯罪行為，區分行為結果為

釀成災害、致人於死或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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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之態樣，分別加重處罰。 

五、第四項定明處罰未遂犯之

規定，以期保護之周延。 

六、第五項明定由主管機關認

定並公告國家發射場域、國

家太空中心之主要設備，以

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 

第十八條之二 對國家發射場

域、國家太空中心之衛星任

務操作中心或其設備之核心

資通系統，以下列方法之一

，危害其功能正常運作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

以下罰金： 

一、無故輸入其帳號密碼、

破解使用電腦之保護措施

或利用電腦系統之漏洞，

而入侵其電腦或相關設備

。 

二、無故以電腦程式或其他

電磁方式干擾其電腦或相

關設備。 

三、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

其電腦或相關設備之電磁

紀錄。 

製作專供犯前項之罪之

電腦程式，而供自己或他人

犯前項之罪者，亦同。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

會安定，而犯前二項之罪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千萬

元以下罰金。 

前三項情形致釀成災害

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

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國家發射場域及國家

太空中心之衛星任務操作中

心，包括衛星遙傳指令追蹤

站及遙測影像資料接收站之

資通系統，除實體破壞外，

亦有遭受虛擬侵害之可能，

為發揮法律嚇阻之有效性，

爰參照刑法妨害電腦使用罪

章規定，對於入侵、干擾核

心資通系統之電腦或相關設

備、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

其電腦或相關設備之電磁紀

錄，及製作專供犯該等犯罪

之電腦程式等行為，於第一

項及第二項定明處罰之規定

。 

三、第三項至第五項增訂理由

同修正條文第十八條之一說

明三至五。 

四、又本條所稱「核心資通系

統」，依資通安全管理法施

行細則第七條第二項規定，

係指支持核心業務持續運作

必要之系統，或依資通安全

責任等級分級辦法附表九資

通系統防護需求分級原則之

規定，判定其防護需求等級

為高者，併予敘明。 

五、第五項明定由中央主管機

關認定並公告核心資通系統

，以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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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

犯罰之。 

第一項所定核心資通系

統，由主管機關依資通安全

管理法施行細則第七條第二

項規定認定並公告之；其異

動時，亦同。 

第二十二條 本法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定之。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

施行。 

第二十二條 本法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定之。 

一、現行條文列為第一項，內

容未修正。 

二、增訂第二項，明定本次修

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